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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方案 

 

为强化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意识和结果导向意识，保

障绩效考核的有效实施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考核对象 

本方案适用于公司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“高管人

员”），高管人员包括总裁、副总裁、财务负责人等《公司章程》

认定的高级管理人员。 

二、个人年度绩效考核 

（一） 个人年度业绩目标由公司业绩指标、分管业务指标、

专项工作指标和个人综评指标构成，并根据岗位和分工设定考核

指标结构及权重。 

董事长、总裁的个人年度业绩目标包括公司业绩指标（权重

80%）和个人综评指标（20%）。 

副总裁、财务负责人等《公司章程》认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个

人年度业绩目标包括公司业绩指标（权重50%）、分管业务指标（权

重20%）、专项工作指标（权重10%）和个人综评指标（权重20%）。 

（二）年度考核指标评价规则 

1、公司业绩指标 



由董事会确定年度考核指标并进行考核评价。主要考核公司

效益、核心工作、党建工作、领导班子建设等内容。 

2、分管业务指标 

根据高管人员所分管部门或业务单位的年度考核结果来确定，

如分管多个部门或单位，则取全部分管部门或单位的绩效考核分

数的平均分。 

3、专项工作指标 

根据年度公司重点工作方向，选取高管人员的个人重点专项

工作1-3项进行考核，由董事长和总裁予以评分；其中董事长评分

权重为60%，总裁评分权重为40%。 

评分标准：专项工作如有量化指标，按量化指标设定计算公式；

考核得分按90分（含）以上为优秀、80 分（含）～90 分为良好、

60 分（含）～80 分为基本完成（C）、60 分以下为有待改进（D）

进行评定。 

4、个人综评指标 

具体指标 指标权重 

政治素质 4% 

职业素养 4% 

工作作风 4% 

履职能力 4% 

廉洁自律 4% 

合计 20% 



董事长的个人综评考评主体由总裁、公司副职领导组成，评分

按参评人的平均分计算。 

总裁、公司副职领导的个人综评考评主体由董事长、总裁、公

司副职领导、总部部门负责人、四部一院负责人组成，评分按加权

平均分计算，具体考核权重如下表： 

项目 被考核人 
说明 

考核人 总裁 公司副职领导 

董事长 50% 35%  

总裁 / 25%  

公司副职领导 30% 20% 
可自评，按平均分

计算 

总部部门负责

人、四部一院负

责人 

20% 20% 按平均分计算 

合计 100% 100%  

（三）考核程序 

年度考核以会计年度作为考核周期，每年一般应当在公司经

营业绩目标责任书下达后的一个月内，签订个人年度业绩目标责

任书。 

年度结束时，个人撰写书面报告并进行述职。述职内容主要包

括：分管工作完成情况；负责的重点或专项工作推进情况；对公司

整体工作的推进作用和贡献度；相互配合、协作支持情况等等。由

董事会按照岗位职责、个人年度业绩目标责任书，对个人考核内容

及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考评；聘任未满一年的，按实际在岗月份



进行考核。 

（四）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A、称职B、基本称职

C、不称职D四个考核等级，考核得分 90（含）以上为优秀

（A），80 分（含）～90 分为称职（B），60 分（含）～80 分

为基本称职（C），60 分以下为不称职（D）。 

个人考核等级与公司年度考核评价结果挂钩。公司年度考核

为一般等级的，董事长、总裁不可以评为优秀；公司年度考核为较

差等级的，董事长、总裁不可以评为称职及以上等级，高管人员均

不可以评为优秀。 

三、个人任期业绩考核 

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期限一般为三年，聘任时签订个

人任期业绩目标责任书，任期考核是在任期内各年度综合考核结

果基础上，考核企业资本保值增值率、创新力、化解历史遗留问

题能力与重大风险防控能力。任期考核与任期第三年的年度考核

结合进行，由董事会按照个人任期业绩责任书，结合公司年度考

核结果进行综合考评。 

本方案经董事会审议并经股东大会批准后，自2020年1月1日

起生效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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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年度绩效考核指标表（董事长、总裁） 

序

号 

考核 

维度 
考核指标 

权重

(%) 
计算公式或计分方法 

1 
公司业

绩指标 

由经营效益、核心工作、

党建工作、领导班子建设

等指标构成 

80% 
具体按董事会年度绩效考

核方案执行 

2 

 

个人综

评指标 

政治素质 4% 90 分（含）以上为优秀、

80 分（含）～90 分为良

好、60 分（含）～80 分

为基本完成（C）、60 分以

下为有待改进（D）；按考

核人的加权平均分计算。 

职业素养 4% 

工作作风 4% 

履职能力 4% 

廉洁自律 4% 

合计 100%   

 

  



附件2：年度绩效考核指标表（其他高管人员） 

序

号 

考核 

维度 
考核指标 

权重

(%) 
计算公式或计分方法 

1 
公司业

绩指标 

由经营效益、核心工

作、党建工作、领导班

子建设等指标构成 

50% 
具体按董事会年度绩效考核方案

执行 

2 
分管业

务指标 

单位/部门的年度经

营考核目标 
20% 

取分管部门、单位绩效考核的平

均分 

3 
专项工

作指标 
 1-3 项专项工作 10% 

90分（含）以上为优秀、80 分（含）～

90 分为良好、60 分（含）～80 分

为基本完成（C）、60 分以下为有

待改进（D） 

4 
个人综

评指标 

政治素质 4% 90 分（含）以上为优秀、80 分

（含）～90 分为良好、60 分

（含）～80 分为基本完成（C）、

60 分以下为有待改进（D）；按

考核人的加权平均分计算。 

职业素养 4% 

工作作风 4% 

履职能力 4% 

廉洁自律 4% 

合计 100%   

 

  



附件 3： 

个人任期业绩目标责任书 
 

甲方: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: 身份证号:  

 
 

根据甲方  年至      年       的工作目标，结合

董事会下达的业绩考核目标，按照责、权、利对等的原则 ，

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     年至     年任期业绩目标

责任书。 

一、考核周期 

 年  月    日起至 年    月  日止。 

二、被考核对象 

被考核对象:      ，现任职务: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业绩目标 

甲方对乙方工作业绩完成情况实行任期考核，乙方工作业

绩目标经甲方审定，并按规定程序备案。 

任期工作业绩目标为： 

1． …… 

2． …… 

3． …… 

四、考核期内由于重大政策变化 、严重自然灾害、清产核资、

资产重组等对企业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响的，甲方可以根据具



体情况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调整乙方考核内容。 

五、甲方组织开展个人任期业绩考核工作，将考核结果报董

事会审定，根据董事会反馈的最终考核结果，按董事会签发相关

方案对乙方实施奖惩。 

六、乙方应及时向甲方报告责任书执行中出现的重大事项，

做好企业经营风险防控，确保企业稳定持续发展。并严格遵守国

家及企业相关制度规定，依法依规推进工作，规范财务核算，

确保考核指标相关的所有数据真实、完整，如实反映经营成果。 

七、本责任书一经签字即对甲乙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，甲乙

双方应共同遵守，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。如被考核对象

遇不可抗力因素或无法预见的国家法律法规变更，致使本责任

书无法履行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方可变更或解除。 

八、本责任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，并可签订补充 

文件，作为本责任书附件。 

九、本责任书一式三份，甲方执二份，乙方执一份。 

 

 

 

甲方: 乙方（签字）: 

负责人（签字）: 

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
 

 

签订地点：深圳市南山区 
 

 



附件 4： 

个人年度业绩目标责任书 
 

 

甲方: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 

乙方: 身份证号: 

 

根据甲方  年度工作目标，结合董事会下达的    年

度业绩等考核目标，按照责、权、利对等的原则，双方在协商一

致的基础上签订     年度业绩目标责任书。 

一、考核周期 

     年 1 月 1 日起至       年 12 月 31 日止 

二、被考核对象 

被考核对象:   ，现任职务:                。 

三、业绩目标 

甲方对乙方工作业绩完成情况实行年度考核，乙方工作业绩

目标经甲方审定，并按规定程序备案。 

年度工作业绩目标为： 

1．  

2．  

3．  

四、考核期内由于重大政策变化、严重自然灾害、清产核资、资产

重组等对企业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响的，甲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，



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调整乙方考核内容。 

五、甲方组织开展个人年度业绩考核工作，将考核结果报董事

会审定，根据董事会反馈的最终考核结果，按董事会签发相关方案

及甲方相关规定，对乙方实施奖惩。 

六、乙方应及时向甲方报告责任书执行中出现的重大事项，做

好企业经营风险防控，确保企业稳定持续发展。并严格遵守国家及

企业相关制度规定，依法依规推进工作，规范财务核算，确保考核

指标相关的所有数据真实、完整，如实反映经营成果。 

七、本责任书一经签字即对甲乙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，甲乙双

方应共同遵守，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。如被考核对象遇不

可抗力因素或无法预见的国家法律法规变更，致使本责任书无法

履行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方可变更或解除。 

八、本责任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，并可签订补充 

文件，作为本责任书附件。 

九、本责任书一式三份，甲方执二份，乙方执一份。 

 

甲方: 乙方（签字）: 

负责人（签字）: 

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

 

 

签订地点：深圳市南山区 

 


